
 
Troy-Schenectady 路 3140 号 Niskayuna 纽约州 12309 

电话：  (518) 782-7777      传真: (518) 782-4913    
网址: www.mabelchengmd.com 

 
为确保向您提供更优质的服务，请遵守下列 Focus Optical Shop 政策。 

 

1) 患者有责任知晓和领会视力保险的理赔范围。虽然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为您的索赔开具账单，但您同
意承担所有不在理赔范围内或不符合理赔条件的服务费。我们强烈建议您联系保险公司以获得进一

步的说明。  
 

2) 出于对客户的礼节，我们将对您所购买的镜框保留三天。如果在第三个工作日结束时仍未收到您的
回复，我们将退回镜框。  

 

3) 您需要全额支付服务费用以获得服务。  
 

4) 取消订单需支付 50 到 350 美元的实验室费用。 
 

5) 开具的镜框将保留 60 天，然后退还给实验室。您将收到一张支票（扣除 25% 的重新入库费）至您
存档中的最新地址。 

 

6） 如果您在获得新镜片时选择搭配使用自己的镜框，我们将不对因运输或其它原因所造成的镜框丢失
或损坏负责。  
 

7） 出于对客户的礼节，我们始终为您提供镜框提供、衬垫更换和清洁服务。 

然而，尽管我们已格外小心处理，调整镜框时，仍可能发生损坏。由于造成镜框损坏的原因很多且

并非我们所能控制，因此，Focus Optical 及其附属人员不承担相应责任。   
 

8） 只有在您告知试用镜片满意后，我们才会为您订购隐形眼镜。经患者试用后批准购买的隐形眼镜盒
无法退货，除非包装盒未打开且无标记。 
 

9） 我们将以电话留言的方式通知您：眼镜、隐形眼镜或其它订购产品已到货，可以取件。Mabel MP 
Cheng 医学博士，专业有限责任公司将自动发送此信息。 
 

本人在下方的签名表示，本人已阅读、理解并同意本文所载政策。 

 

患者姓名：   于（日期）   

 

电子邮件地址(选填)： 


